
 

 

证券代码：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12-14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以股权收购方式购买店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年 5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以股权收购方式购买店铺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收购浙江华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实业”）100%股权并

承继相应债务。其中，股权转让价格为 49,000,000.00 元，承继债务 107,000,000.00 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236号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

权。 

公司在实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过程中，将原拟直接购买房产变更为以股权收购方

式购买房产，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实施方式的变更不会对购买对价、

实际标的资产及实施地点产生实质性变更。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本次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浙江华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1号大街 2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渊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文化用品、家用电器、计算机及产品、办公自

动化设备、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机械设备、包装材料的

销售，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询），技术服务。 

2、浙江华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保俶北路 36号 42幢 6楼 

法定代表人：张梅蓉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音像制品批发、全国直营连锁经营，图书报刊批发、零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年 12月 31日）。 

一般经营项目：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企业

品牌管理，品牌形象设计、文化创意策划、服务，玩具、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办公自动

化设备、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百货、包装材料、五金制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

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图文设计，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

经营净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3、关联情况 

浙江华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浙江华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华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1号大街 26 号 

法定代表人：陈晶晶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 4月 26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文化用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及其相关

产品、百货、纺织产品及服务、包装材料、五金制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相关技术开发、咨询，图文设计，摄制电影，计算机软件设计

开发，电子商务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

证书》），物业管理。 

华人实业原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目前已停止运营。 

2、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截止 2012年 2月 29 日，华人实业注册资本 3,000万元。其中，浙江华人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 2,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75%，浙江华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50 万

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25%。 



 

 

3、审计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华人实业总资产为人民币

17,204,043.35元，负债总计为 107,160,977.7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数为-89,956,934.37 元。 

华人实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    产 2012年 2月 29日 2011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3,847.63  45,970,205.89  

  应收账款 63,333.34  1,103,749.52  

  预付款项   3,944,062.03  

  其他应收款 64,857.73  50,667,572.36  

流动资产合计 472,038.70  101,685,589.80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6,590,444.93  16,818,167.01  

  固定资产   36,387.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1,559.72  823,847.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732,004.65  17,678,402.18  

资产总计 17,204,043.35  119,363,991.98  

 

华人实业负债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债务原因 借款金额（元） 

1 

华人实业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贷款 70,000,000.00 

2 浙江乐凡实业有限公司 往来款 36,120,644.59 

3 其他 利息、税费等 940,333.13 

总计 107,160,977.72 

 

上表中所有债权人与森马服饰无关联关系。上述债权人同意本次交易及债务转移。 

4、华人实业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报字（2012）第 3159号”《评

估报告》，以 2012 年 2 月 29 日为评估基准日，浙江华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1720.4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5649.28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10716.10 万元，评估值为

10716.1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995.69万元，评估价值为 4933.18 万元(账面值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资产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2年 2 月 2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47.20  47.2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1673.20  15602.08  13928.88  832.4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1659.04  15587.92  13928.88  839.57  

  固定资产 5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6  0.00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  14.16  14.16  0.00  0.00  

资产总计 8  1720.40  15649.28  13928.88  809.63  

流动负债 9  10716.10  10716.1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1  10716.10  10716.10  0.00  0.00  

净资产 12  -8995.69  4933.18  13928.88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得知，对华人实业的评估主要包括对其流动资金、非流动资

金及负债进行综合评估。华人实业的非流动资产主要是投资性房地产，而列入投资性房地

产的房屋仅有一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236 号的综合楼，建筑面积 2,637.77

平方米，产权证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08057087 号（以下简称“延安路房屋”）。对延

安路房屋的评估主要采取市场法，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调查了解，

选取三个案例进行市场法价值测试，并根据“评估对象市场价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

况修正×交易期日修正×区域因素修正×个别因素修正”计算延安路房屋评估值。以 2012

年 2月 29日为评估基准日，华人实业的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价值为 15,587.92 万元。 

5、收购华人实业 100%股权所获得房产简介 

本次收购后所拥有的延安路房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236号，房屋总层

数 6 层，建筑面积 2637.77 平方米，产权证号：杭房权证上更字第 08057087 号，权利登

记日：2008 年 3 月 10 日。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证编号宗地丘（地）号为

4-102-16-415-3，使用期限至 2052年 9月 11日。 

四、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拟使用募集资金 1.56 亿元，包括华人实业股权转让价款 4,900 万元，以及

所承继的负债 1.07亿元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此次收购华人实业 100%股权主要是为了获得华人实业的延安路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不涉及华人实业的人员安置问题。 

公司除负担本次交易受让方合同印花税（如需）以外，不负担任何其他与本次交易有

关税费。公司所支付的整体转让价款，已经涵盖了转让方因资产出售而产生的税务支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承继华人实业负债为 107,000,000.00元，除上述债务外，华人



 

 

实业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如存在其他或有债务，由华人实业股东及其连带保证人承担。 

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本次收购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华人实业所拥有的延安路房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核心商圈，地理位置、使用面积、

交易价格等均符合森马服饰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要求，未来作为店铺投入使用后，将有助

于提升公司森马品牌与巴拉巴拉品牌在杭州地区的品牌形象与销售业绩，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后认为：华人实业的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各项

资产经北京中企华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公司以股权收购方式所获得的房屋，地理位置、

使用面积、交易价格等均符合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要求。本次交易通过承债式股权转

让的方式，交易价格按照华人实业资产评估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认，定价公允、合理，没

有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中小股东和公众投资者权益的

行为。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收购华人实业 100%股权并承继债务，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其各项资产经北京中企华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的华人实业购买店铺，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要求，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承债式股权转

让的方式收购华人实业 100%股权，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意见认为：在实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过程中，将获取延安路房

产的方式由原拟直接购买房产变更为以股权收购方式收购持有延安路房产的华人实业

100%股权并承继其债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独立董

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森马服饰

对于获取延安路房产实施方式的变更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该房屋地理

位置、使用面积及转让价格均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要求。本项交易由直

接购置房产方式改为承债式股权收购的方式后，森马服饰应支付的对价款为 15,600.00万



 

 

元，与标的房产的评估价值 15,587.92万元不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实施方式的变更不会

对购买对价、实际标的资产及实施地点产生实质性变更，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及实

际用途的情况，亦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本项交易实

施方式的变更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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